
新乡市凤泉区审计局审计结果公告

2025年第1号

新乡市凤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度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

审计结果

新乡市凤泉区审计局自自2024年3月至9 月，对新乡市凤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区人社局）2023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情况公告如下：
一、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
区人社局为区政府工作部门，规格正科级，主管全区人事人才、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劳动执法工作，内设机构1个，下属3个二级机构，分别为凤泉区劳动监察大队、凤泉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心、凤泉区创业就业服务中心。其中凤泉区劳动监察大队同局机关财务统一核算，经费实行全额预算管理；凤泉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心专项核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凤泉区创业就业服务中心财务独立核算。区人社局人员编制39人（含临时编制2人），实有33人。其中行政编制4人，实有3人；参公编制6人，实有3人；事业编制29个（含临时编制2人），实有27人。  

2023年，区财政局批复下达区人社局收入、支出预算4099.3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87.65万元，项目支出3711.7万元；实际收入、支出3344.7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17.91万元，项目支出3026.83万元。

二、审计评价意见

审计结果表明，区人社局部门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基本符合国家有关预算和财政法规的规定，本次审计也发现部分资产购置未经财政部门审批、项目资金未按规定核算等问题，需在今后工作中予以纠正和改进。

三、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和处理（处罚）意见

（一）重大决策部署和重点工作任务贯彻落实情况

1.（1）个别项目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未在经办银行存储（2）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业务监管不到位

2.就业见习单位应公布未公布

3.社区服务队管理办法未及时更新

4.劳动保障监察立案未经审批、案件流程不规范
5.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卷资料不齐全、部分案件超期限办结
（二）部门预算编制执行情况及非税收入征收情况

决算报表数字不准确
部门本级重大经济事项情况

部分重大事项未经党组会集体讨论

（四）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部分资产购置未经财政部门审批

（五）部门所属单位的管理监督情况
“五个不直接分管”制度执行不到位

（六）内控制度建立健全执行和财经纪律执行情况

1.项目资金核算不规范
2.部分支出手续未经审批

审计处理情况和建议

对上述问题，审计机关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新乡市凤泉区审计局建议：

一是加强业务培训，提升业务经办人员服务能力；二是增强预决算管理意识，加强部门预决算管理；三是完善“三重一大”决策议事制度和规则；四是加强财务管理，规范内控管理。

五、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问题，新乡市凤泉区人社局已进行了整改。具体整改结果由新乡市凤泉区人社局向社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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